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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政办发〔2021〕27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

报酬支付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

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滕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报酬支付办法》已经市政

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1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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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报酬支付办法

第一条 为保障市政府法律顾问工作顺利开展，促进市政

府依法行政和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，根据

《滕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报酬包括基础服务报酬和诉讼业务

报酬。

第三条 基础服务报酬根据日常考核结果支付，考核被评

定为优秀档次的，每人每年 10000 元；合格档次的，每人每年

8000 元。

第四条 受指派为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和各人

民团体办理的下列事务属于基础服务：

1.就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或者进行法律论证；

2.对起草或者拟发布的规范性文件，从法律方面提出修改

和补充建议；

3.参与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、信访接待、信访案件处理、

行政调解等工作，并提供法律建议；

4.参与处理尚未形成诉讼的民事纠纷、经济纠纷、行政纠

纷和其他重大纠纷；

5.市政府经济活动、社会管理中重大合同、协议及重要法

律文书的审查、协助起草、洽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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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对行政人员进行法律业务培训，协助进行法制宣传；

7.就全市农村改革、国有土地出让或者划拨、山林出让或

者承包、矿产资源开发、政府采购、招投标、招商引资、BOT

项目等法律事务出具法律意见，提供法律服务；

8.其他需要由政府法律顾问提供服务的非诉讼事务。

第五条 诉讼（含申诉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调解及仲裁）业

务按下列标准支付报酬：

1.不涉及财产关系的，每件 1000 元；

2.涉及财产关系的，争议财产标的额在 15 万元（不含 15

万元）以下的，每件 1500 元；争议财产标的额超过 15 万元的，

按鲁价费发〔2017〕70 号规定计费比率的 20%计算，但最多不

超过 2 万元。

第六条 法律顾问报酬由市财政予以保障，在法律顾问经

费中单独列支。

第七条 市司法局按年度将基础服务报酬和诉讼业务报

酬支付到法律顾问所在单位银行账户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司法局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18 年 5 月 26 日制

定的《滕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报酬支付办法》（滕政办

发〔2018〕50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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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 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
察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6 日印发


